
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實驗室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第 1 條 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管理維護本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 

聚落實驗室(以下簡稱本實驗室)設備使用，以提供實驗性文創所需，秉持 

達成本聚落人才培育及永續發展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具備本實驗室設備使用相關技術或已於本實驗室完成相關研習課程者(以 

下簡稱申請人)，得向本府申請使用本實驗室設備。 

第 3 條 本實驗室設備所提供之使用目的為製作實驗性質之樣板成品為主，申請人 

不得利用從事大量生產行為。  

第 4 條 本實驗室設備開放使用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國定假 

日，不開放使用；本實驗室進行工作坊或教育課程期間、設備維修保養期 

間、天候致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開放使用，由本府另行公告。 

第 5 條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五日前於臺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網站填妥 

設備使用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經本府審查核准者，申請人應 

於使用日十日前，依規定繳納設備使用費及保證金，逾期視為撤回申請。 

前項申請人應為操作人，使用本實驗室設備時陪同人員限一人，並需於申 

請表內列名始得入場，且不得操作使用本實驗室設備。 

申請人如另購買本實驗室設備所提供之材料，於設備使用完畢後另辦理收 

費作業。 

本實驗室設備及使用材料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圖表附件： 

 附表.pdf 

第 6 條 申請使用本實驗室設備當日，應於申請時間前到場確認身分證明文件、申 

請使用設備內容物之項目數量、申請人自備之工具材料，及設備操作測試 

正常後，勾選確認單點交並簽章；歸還時，確認其使用設備內容物之項目 

數量、實驗性成品、申請人自備之工具材料，及設備操作測試正常後，勾 

選確認單點收並簽章。 

第 7 條 經核准進駐本聚落之駐村藝術家、新銳設計師，及其他相關進駐團隊等， 

於進駐期間使用本實驗室設備另依簽訂之進駐計畫合約書辦理，不適用本 

辦法。 

第 8 條 申請人繳納設備使用費及保證金後，不能如期使用時，至遲應於原核准使 

用日三日前通知本府，已繳納之設備使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未於上 

開期限內通知本府，除提供不可抗力因素證明，經本府認定者外，已繳納 

之設備使用費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第 9 條 本府核准使用本實驗室設備後，本府因業務需要致無法提供使用，得通知 

申請人另訂使用期日，或無息退還所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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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申請人使用本實驗室設備期間，若因操作不當，致有毀損設備之情事，應 

負賠償責任。 

第 11 條 使用本實驗室設備期間，因空調、照明等公共設施故障或電源中斷等情事 

，申請人應立即通知本府處理。 

前項情事因可歸責申請人事由所致，不得申請更改使用時間或辦理退費， 

本府亦不負賠償責任。 

第 12 條 使用本實驗室設備結束後，申請人應自行刪除存放於電腦設備內之自有資 

料，並不得損及既有軟體，如未將自有檔案刪除造成資料外洩由申請人自 

負責任；如損及既有軟體，應賠償本府所受損害。 

第 13 條 非經本府許可，申請人不得以黏著劑、膠紙、鐵釘、圖釘等物品用於本實 

驗室內之牆面、地板及桌椅和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亦不得擅自啟用燈光 

及私自架設各項器材、接電等；經本府許可使用者，應於使用後回復原狀。 

第 14 條 申請人應遵守使用時間，非經本府同意不得超出申請使用時間，逾使用時 

間，經本府強制關閉本實驗室設備致申請人受有損害，由申請人自負責任。 

第 15 條 申請人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停止申請人使用，保證金不予退 

還，且於六個月內不得向本府申請使用本聚落實驗室設備： 

一、未具使用本實驗室設備使用之技術能力。 

二、未經核准自行攜帶危害本實驗室設備之物品進入實驗室。 

三、未經允許陪同人員擅自操作本實驗室設備。 

四、本實驗室設備使用完畢，未清潔及未恢復周邊環境。 

五、自備材料與申請本實驗室設備得使用之耗材不符。 

六、未經允許擅自拆解本實驗室設備或變更技術設定。 

七、未依申請使用時間內結束作業。 

八、使用本實驗室設備完畢後，未按第六條程序歸還，或將本實驗室設備 

    擅自帶離實驗室，或有公物遺失之情事。 

九、使用操作不當，致有毀損設備情形。 

十、變造相關申請證明文件或冒名使用。 

十一、其他經本府認定違反本辦法及各類設備簡介及使用注意事項或有不 

      當使用情形。 

申請人使用本實驗室設備違反前項各款規定，經本府通知停止使用，申請 

人應即回復原狀，若因前項各款不當使用損及本府權益，申請人應負相關 

法律責任。 

第 16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各類設備簡介及使用注意事項由本府另定之。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